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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 遇 长路 遇 长 ，，疾 趋 揖疾 趋 揖 ；；
长 无 言长 无 言 ，，退 恭 立退 恭 立 。。

易解：
路上遇见长辈，应向前问好，长辈没有事时，即恭

敬退后站立一旁，等待长辈离去。（敬老尊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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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婚与罚婚选婚与罚婚

【出处】《后汉书·黄琼传》
【注释】阳春：古乐曲名，是较高级的音乐。和：唱和。寡；少。盛
名：很高的名声。副：符合。

选婚，指封建统治者
利用权力，在民间搜选良
家女子或挑选犯罪者家中
的女子纳入后宫，专供统
治者玩乐之用的婚姻。罚

婚指统治者将没有选中的
犯罪者的妻女，或断配给
臣下，或断配给奴隶，以
便让奴隶传宗接代，世代
为自己服役，这种婚姻形

式称“罚婚”。选婚与罚
婚均属强制性婚姻。

选婚在西汉时期就已
开始实行。孝文窦皇后就
是先选入宫而后赐给文帝
的。东汉时，将选婚作为
一种制度固定下来，规定
“八月等（算）人”，即每年
8 月派人到各地挑选 13
岁以上、20 岁以下的良家
美女纳入后宫。以后各

朝，包括辽、金、唐、宋都
采取此制，只是唐、宋对
于皇后的身份比较重视，
都采取聘娶婚形式。清
朝，每隔 3年一次，从旗人
中选取“秀女”。

罚婚，在西汉时是强
行将犯罪者的妻女配给边
疆军卒为妻。魏、晋时仍
沿用此法，将死刑或重刑
犯的妻女都配给军卒为

妻。隋唐以后，则将罪犯
妻女没收编为官妓，不许
她们自由结婚。唐朝开
始，罚婚的方式又有所变
化，将犯罪人家属统编为
贱民，其所生子女也永为
贱民。法律规定，有贱民
之间才能相互通婚，禁止
贱民与良民之间的婚姻。

元初，平定各国，将
俘虏来的男女强制配成

夫 妻 ，这 些 人 被 称 为
“驱”，即供驱使之意，属
奴隶身份，其子孙永远是
奴隶身份，亦不许与良人
通婚。清代入关以前，将
从各部落俘虏来的战俘
编为“包衣”，亦属奴仆
身 份 ，只 允 许 其 内 部 通
婚。凡此种种均属罚婚，
较之其他婚姻形式更具
有强制性。

阳春之曲阳春之曲，，和者必寡和者必寡；；
盛名之下盛名之下，，其实难副其实难副。。


